
江西省佛教教职人员转入申请表
江西省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	姓 名
	
	曾用名
	
	性 别
	
	照

片
（2寸近照）

	法 名
	
	民 族
	
	出生年月
	
	

	籍 贯
	
	户口
所在地
	
	婚姻情况
	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	

	社会职务
	
	宗教团体职务
	

	 戒牒编号
	
	[bookmark: _GoBack]教职证编号
	

	国民教育毕业院校及学历
	
	宗教教育
毕业院校及学历
	

	备案时所在佛教团体、院校或场所
	
	转入前常住佛教团体、院校或场所及职务
	

	拟转入佛教团体、院校或场所
	
	拟转入起止时间   
	

	有无犯罪记录 
	
	有无惩戒情况
	

	联系电话
	

	

转入原因
情况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	
 因长期常住在江西省     寺院，根据有关规定转入江西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本人简历
（个人简历需从剃度时至填表时，简历内容的年月时间需衔接清楚，不得断档）





个人简历

	何年月至何年月
	在何地区何单位
	从事何工作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

	
	

	
	
	

	
	
	

	转出佛教
团体、院校或场所意见
	





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	转入
团体、院校
或场所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县
（区、市）
佛教协会
意见
	
   

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县
（区、市）
佛教协会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市
佛教协会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市
佛教协会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省
佛教协会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省
佛教协会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县
（区、市）
民宗局
意见
	
   

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县
（区、市）
民宗局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市
民宗局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市
民宗局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出省
民宗局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转入省
民宗局
意见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
填报说明：
1.县（市、区）无佛教协会的，由设区市佛教协会负责收集、整理、报送材料；设区市无佛教协会的，由省佛教协会负责收集、整理、报送材料。
2.本表内容除“签字”、“**意见”处外，其余填写内容打印、手写均有效。表格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，可另加A4纸附页。
3.本表相应位置粘贴剃除须发僧装蓝或白底2寸彩照。
4.本表一式三份，转入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备案单位、省佛教协会和设区市佛教协会留存。

